聘请法律顾问服务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法治建设，不断增强依法行政、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乌海市拟面向社会公开为乌海市人民政府聘请5家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单位。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聘请条件
1.聘请对象为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可以单独或者联合报名竞聘，须以律师事务所的名义；
2.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律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努力践行司法部党组对广大律师提出的“五点希望”，积极落实乌海市政府关于律师工作的工作安排和工作要求，始终坚持律师工作正确政治方向；
3.忠于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参与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识强、热情高；
4.在党政机关法律顾问工作中经验丰富；
5.在律师事务所日常工作中，积极开展公益法律服务，主动服务市委政府中心工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6.所属律师专业知识齐全、业务素质高，具备较强的综合服务能力，在业界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
7.能够保证在合同期内按照合同约定，提供法律专业服务团队，履行相应的义务，提供优质的服务；
8.内部管理规范，依法依规执业，竞聘律师事务所单位和主要负责人均不存在违反《律师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行为，近三年内均未受过刑事处罚、司法行政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9.有相当的时间精力履行职责（同等条件下，乌海市注册的律师事务所优先考虑）；
10.没有不适宜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其他情形。
二、服务内容
1.结合实际需求提供法律问题解答、格式合同范本、法律法规、法律政策动态信息及风险提示等服务，及时处理市政府提交的法律事务并按要求指派律师提供服务；
2.根据需要参与政府的重大事项的专题会议，协助参与纠纷和信访案件的处理，提供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依据和法律意见；
3.对乌海市人民政府建设及其各组成部门依法行政、规范权力运行进行专题研究，分析问题和原因，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4.参与各类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出具修改意见和建议，为市政府草拟、审查、修改重大招商引资合同，并就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供决策参考；
6.受市政府指派，以政府法律顾问身份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协调，并提出相关的法律意见；
7.代理以市政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案件以及以市政府为一方当事人的行政诉讼案件；
8.办理市政府交办或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务。
三、服务方式
提供法律服务的方式主要包括：解答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建议书、法律风险提示书；草拟、审查、修改合同及相关的法律文件；参与甲方相关的磋商、谈判及纠纷的协调；提供法律知识培训；参加相关会议并发表法律意见；出具律师函及相关声明；部分案件的出庭应诉等。（具体工作方式根据市政府要求或市政府法律事务的特点而定。）
四、聘请程序
1.发布公告、接受报名。根据此公告要求，请报名单位携带相关资料的原件与复印件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报名。报名应聘的律师事务所未按要求提供材料或者材料不齐全，作为无效报名处理。
2.集体研究，报请批准。拟聘请的法律顾问单位需进行集体研究，确定后提交市政府审核批准；
3.结果公示，发放聘书。市政府批准聘任单位后，在其门户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影响聘任情形的，与聘任单位签订法律服务合同，举行聘任仪式，发放聘书。
五、报名材料
凡符合条件的律师事务所，须提交以下材料（一式四份）：
1.乌海市人民政府专职法律顾问单位报名表；
2.拟安排顾问律师情况表；
3.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4.近三年律师事务所工作主要业绩；
5.法律服务方案；
6.拟组成的法律顾问团队名单；
7.法律顾问服务费报价。
六、报名时间和地点
请有意向的律师事务所于2024年2月27 日上午10:00前将报名材料送至市司法局（市行政中心A座308室），超出规定期限不再受理。
七、注意事项
报名单位须对所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对违反本公告有关要求的，一经查实，取消其竞聘资格，已经聘用的，解除聘用合同。
联 系 人：樊丽
联系电话：0473-8992112

                    乌海市司法局
2024年2月19日














附件一
乌海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单位报名表
	律所名称
	

	律所执业许可证号
	
	发证单位
	

	律所地址
	
	拥有专、兼职律师人数
	
	邮箱
	

	电     话
	
	擅长领域
	

	律所简介
	

	获得的荣誉或成功案例
	

	
承诺：（一）本律师事务所自愿向楼区政府提出竞聘法律顾问的申请；（二）本律师事务所提供信息真实、合法、有效；（三）若发生与上述承诺相违背的事实，由本律师事务所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简介和荣誉可另附文件
[bookmark: _GoBack]附件二
乌海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单位
拟安排顾问律师情况表
	姓    名
	
	性  别
	
	相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治面貌
	
	籍  贯
	
	

	律所职务
	
	职  称
	
	

	执业时间
	
	擅长领域
	
	

	学历学位
	
	社会职务
	

	律师执业
证号
	
	法律职业资格
证号
	

	个人简历
	 

	荣誉或成就
	 

	个人承诺
	
1、 保守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政府工作秘密；
2、 不得同时接受他人委托，办理与市政府有利害冲突的法律事务；
3、 不得利用法律顾问工作便利，为本人或他人牟取不正当利益；
4、 不得从事其他任何有损市政府利益或形象的活动；
5、 出具的法律意见应当合法、及时、客观、公正。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律所意见
	
                  律所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注:简历和荣誉可另附文件
